營建組		01.03
第01.03章
投資設立用水預審

1.	申請時機
申請投資設立時。

2. 內容說明
為了解廠商用水狀況及總量管制。

3.	應備文件內容
(1) 預估申請用水量以CMD表示)
(2) 擬申請租地地點(標示園區道路圖)
(3) 預估租地面積(以平方公尺表示)
(4) 主要產品介紹（請敘明行業別）
(5) 未來五年用水時程表
(6) 聯絡人資料
備註：
(1) 本文件係為入區階段本局評估貴廠用水、用電量參考，正式起租後須函送用水、用電計畫書各1式2份予本局核備。
(2) 科學園區內用水回收率須依環評及相關規定辦理，請務必配合實施。

4.	申請資格或要件
園區事業投資入區

5.	主會辦單位
營建組

6.	規費及其他事項
無

7.	相關法規
(1)	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
(2)	經濟部水利署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
(3)	環評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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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	業務諮詢服務
8.1	FAQ 
Q：入區廠商按建廠時程之不同應達成何種回收率及排放率標準？
A：1.民國83年以前興建之廠房，製程回收率需大於50%，全廠回收率需大於30%，排放率需小於80%。
 2.民國83年至88年興建者，製程回收率需大於70%，全廠回收率需大於50%，排放率需小於80%。 
3.民國88年以後興建者，製程回收率需大於85%，全廠回收率需大於70%，排放率需小於70%。
4.需辦理環評之廠商，依環評審定之承諾事項辦理。
5.回收率依環評相關規定辦理。

Q：投資入區階段是否需填寫用水計畫書?
A：投資入區階段尚無需填寫正式用水計畫書，請填報用水、用電量評估文件，內容如應備文件。

8.2	聯絡分機：分機 2513~2515
10.	表單範例
· 用水、用電量評估 (申請入區階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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